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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框架协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 

本公司与爱康科技及其控股股东爱康集团签署的《战略合作意向框架协议》属于双方合

作的初步意向，且没有履行期限的设定，具体的合作细节和模式尚需进一步磋商并签署正式

协议，本协议内的项目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如最终的交易安排及最终签署的具体协议内容与本协议内容不一致的，以最终的交易安

排及签署的协议为准。 

2、对本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 

双方目前仅签署《战略合作意向框架协议》，后续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推进，且项目能否

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故目前尚未对本公司当年业绩产生影响。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双方合作的进展情况，并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履行决策的审批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合作主体 

甲方：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电力”或“本公司”） 

乙方：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集团”）、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爱康科技”） 

爱康科技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上市公司，证券代码 002610，爱康集团为爱康科

技的控股股东。 

（二）合作对方的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爱康集团 爱康科技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上市) 

注册资本 30,000 449,086.16 

经营范围 

金属模具的生产、制造（限分支机构经

营）；水净化设备、空气净化设备、LED

照明设备组装及相关技术服务（限分支

机构经营）；批发零售贸易，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机电

设备安装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

计、施工；新能源发电工程设计；能源

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服务；能源领

域内的管理服务；信息技术服务；计算

机软件开发、销售；办公设备租赁；计

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广告设计、制作、

发布、代理服务；企业管理服务；企业

财税咨询服务；法律咨询服务；珠宝首

饰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研究、开发、生产、加工太阳能器材

专用高档五金件、太阳能发电安装系

统、太阳能发电板封装膜；太阳能发

电系统的设计、施工；光伏光热电站

的开发、建设、运营和维护；光伏光

热电站的技术开发、项目咨询和技术

服务；从事铝锭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

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申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法定代表人 邹承慧 邹承慧 

2017 年末总资产 301,860.82 1,708,278.64 

2017 年末净资产 108,325.87 571,506.66 

2017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16,205.76 11,345.53 

（三）合作双方的关系 

本公司与爱康集团、爱康科技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公司与爱康集团、爱康科技在 2017 年度未发生类似业务。本公司关联公司浙江省水

利水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7 年受让了爱康科技下属的金昌清能电力有限公司（持有并

网光伏电站 100MW）51%的股权，交易金额为 17,000 万元。详见爱康科技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出售金昌清能 51%股权暨推进优化存量电站资产配置的公告”。 

（四）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公司与爱康集团、爱康电力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在杭州签署本协议。 

二、框架协议签署的背景和目的 

爱康集团及爱康科技是国内专注于新能源电力投资运营及提供一站式光伏配件的高新

技术企业，中国新能源行业知名企业之一。为适应能源及电力行业的发展趋势，加快在新能

源领域的布局，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本公司拟和爱康集团、爱康科技在光伏领域进行合作，

实现双方优势互补，共同打造新能源投资平台，做大做强新能源产业。 



三、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战略投资爱康科技 

浙能电力及/或其关联方与乙方拟在资本层面展开深层次合作，有意向通过法律法规允

许的方式持有爱康科技的股权。具体细节另行商议。交易各方应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如

需）。 

（二）共同投资新能源电站发展平台 

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苏州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和香港爱康电力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为爱康科技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合计持有并网光伏电站约 1GW。浙能电力

及/或其关联方拟收购三家公司控股权，并与乙方一起将其打造为新能源投资平台。 

最终交易价格由交易各方根据审计、评估报告协商确定，交易架构及其他交易条款以正

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 

（三）投资新一代光伏设备制造 

爱康科技拟加大光伏设备的科研和制造，推动光伏发电早日实现平价上网，为此，爱康

科技计划在长兴绿色制造产业园投资建设高效光伏电池及组件项目。项目将采用异质结+叠

瓦+双玻的新型先进技术。浙能电力及/或其关联方有意参与该项目投资，并将配合爱康科技

寻找合适的场地，并协调相关方提供优惠政策。 

本项目将经爱康科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根据浙能电力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

决策程序后方可实施。 

（四）未来进一步合作 

利用浙能电力雄厚的资金实力及强大的投资风控能力、乙方成熟的开发运营经验，在国

际和国内新能源市场上展开全面深度合作。 

双方在综合能源服务等方面互补优势、共同合作，包括但不限于：向工业用户提供售电、

需求侧能效管理、节能技术等增值服务，共同开发优质园区资源，投资增量配网及变电设施。 

爱康集团及浙能电力及/或其关联方在户用分布式电站以及融资租赁领域，积极探索多

种合作方式。 

（五）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初步意向，具体的合作安排待双方完成尽职调查后确定。如

最终的交易安排及最终签署的具体协议内容与本协议内容不一致的，以最终的交易安排及签

署的协议为准。 

四、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对本公司业绩的影响 



双方目前仅签署《战略合作意向框架协议》，后续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推进，且有关项目

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故目前尚未对本公司当年业绩产生影响。 

（二）对本公司经营的影响 

1、当前国家能源战略的重点转向低碳清洁方向发展，本公司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加大

新能源领域的投资。 

2、本公司与爱康集团、爱康科技在产业结构、能源类型、经营体制等方面均具备较强

的互补性。通过本次合作，促进双方建立较强的资本纽带和业务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

有利于加快本公司在新能源领域的业务拓展和布局。 

3、双方合作后的电站投资平台将充分发挥爱康集团、爱康科技在新能源投资开发以及

经营机制方面的优势，结合本公司的资金实力和电力行业的丰富经验，不断拓展新能源电站

的投资规模，共同打造业内有影响力的新能源企业。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与爱康科技及其控股股东爱康集团签署的《战略合作意向框架协议》属于双方合

作的初步意向，具体的合作安排细节和模式尚需进一步磋商并签署正式协议，本协议内的项

目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如最终的交易安排及最终签署的具体协议内容与本协议内容不一致的，以最终的交易安

排及签署的协议为准。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履行决策的审批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2日 

 


